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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稅範圍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110年7月1日起交易下列課稅標的

例外排除非課稅範圍
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及農業設施(107.8.20.

台財稅字第10704534300號令)

105.1.1.
以後取得

房屋及其座落基地 合稱：
房屋、土地

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

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 視同：
房屋、土地
交易預售屋（紅單）及其坐落基地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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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個人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
內外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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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財政部111年1月25日台財稅字第11000633641號令
（一）個人直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者，
依其持有比率合併計算。

*直接持有：
甲持有Ａ公司持股55%         申報房地合一

6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二）個人透過其關係企業而間接持有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
或出資額，且其持有關係企業股份或出資額超過50%或對其關
係企業之人事財務或營運政策具有主導能力者，以該關係企
業持有該國內外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之比率合併計算；未
超過50%者，按其關係企各層持有股份或出資額比相乘積合併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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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間接持有:
1.甲持有A公司持股60%，A公司持有B公司45%
甲同時持有B公司10%，甲出售B公司股票：
因為甲對A公司有實質控制力，甲出售B公司股票
10%+45%>50%，須申報房地合一

2.甲持有A公司持股40%，A公司持有B公司45%
甲同時持有B公司10%，甲出售B公司股票：
甲對A公司無實質控制力，甲出售B公司股票
10%+40%*45%=28%<50%，不須申報房地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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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50%以上係由中華民
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
屋、土地交易。

指交易該營利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時，該營利事業或其
控制之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之價值，占該營利事業全部股權
或出資額價值之比率在50%以上。

交易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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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10

交易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出資額交易，修正前為財產交易所得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例外免納所得稅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農地農用)及
第38條之1(農地變更為非農地仍作農用)
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要取得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
改良物。

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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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稅範圍-7

例外改採舊制課稅(繼承、受遺贈)
新制
舊制

符合4-5
自用房地

被繼承人
遺贈人
取得

繼承人
受遺贈人
繼承/遺贈

繼承人
受遺贈人
出售

舊制 不適用

被繼承人
遺贈人
取得

繼承人
受遺贈人
繼承/遺贈

繼承人
受遺贈人
出售

舊制 選擇
適用

被繼承人
遺贈人
取得

繼承人
受遺贈人
繼承/遺贈

繼承人
受遺贈人
出售

新制 適用

104.8.19.台財稅字第1040462080號令、108.9.11.台財稅字第10804008540號令

105.1.1.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8

再轉繼承案件如何認定

80年爺爺購入房地、90年殁

90年父親繼承房地、105年殁

105年母親、兒子各繼承1/2房地

109年母親殁，兒子繼承1/2房地

115年兒子出售全部房地

：房地1/2持分於105年繼承自父親(父親90年繼承取得)

房地1/2持分於109年繼承自母親(母親105年繼承取得)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9

例外改採舊制課稅(夫妻贈與)

夫(妻)原始取得 夫(妻) 新/舊制

104.12.31.以前取得 夫妻間贈與 出售 舊制

105.1.1.以後取得 夫妻間贈與 出售 新制

被繼承人 夫(妻)繼承取得 夫(妻) 新/舊制

104.12.31
.

以前取得

104.12.31.以前
繼承取得

夫妻間贈與 出售 舊制

105.1.1.以後
繼承取得

夫妻間贈與 出售 舊制

105.1.1.
以後取得

105.1.1.以後
繼承取得

夫妻間贈與 出售 新制

106.3.2.台財稅字第10504632520號令、107.10.31.台財稅字第10704604570號令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10

夫妻贈與後繼承案件如何認定

80年夫購入房地

105年夫贈與妻房地

110年妻過世，由夫繼承

115年夫出售房地

：房地110年繼承自妻(妻105年贈與取得)



二、交易日、取得日



交易日之認定

原則：所取得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
例外：

法院強制執行拍賣 拍定人領得權利移
轉證書之日

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房屋使用權 權利移轉日

預售屋（紅單）及其坐落基地 訂定買賣契約（購
屋預約單）之日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1.有價證券 買賣交割日

2.非有價證券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取得日之認定

原則：取得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
例外：(一)出價取得

法院強制執行拍賣 拍定人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

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之房屋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房屋使用權 權利移轉日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1.有價證券
2.非有價證券
3.現金增資、公開承銷、發起募集
4.債權、財產或技術作價抵繳股款
5.其他方式

買賣交割日
訂定買賣契約之日
股款繳納日
作價抵繳認股股款日
實際交易發生日



取得日之認定

例外：(二)非出價取得-1

1 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
但無法取得使用執照之房屋：

核發使用執照日
實際興建完成日

2 因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 原取得被徵收土地之日

3 土地重劃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

原取得重劃前土地之日

4 營利事業受託辦理土地重劃或
個人、營利事業（出資者）以
資金參與自辦土地重劃，取得
抵費地

重劃計畫書核定之日

5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6款規定
實施者，所取得之房屋、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
之日



取得日之認定

例外：(二)非出價取得-2

6 原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
或危老重建，取得更新後或重
建後應分配之土地

原取得土地之日

應分配之房屋
多選配之房屋、土地

取得房屋、土地完成所
有權移轉登記日

7 配偶之一方依民法第1030條之1

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取得之房屋、土地

配偶之他方原取得該房
屋、土地之日

夫妻贈與 第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
原始取得房地之日

8 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 繼承開始日



取得日之認定

例外：(二)非出價取得-3

9 因分割共有物取得與原權利範
圍相當之房屋、土地

原取得共有物之日

變價分割法院拍賣由共有人應
買或優先承買而取得房地，

出售並買回原權利範圍相當之
部分

原取得共有房地之日

超出原權利範圍之部分
109.8.28.台財稅字第10904528910號令

共有人領得權利移轉證
書之日

10 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

公司盈餘或資本公積轉增資 除權基準日

其他方式取得者 實際交易發生日



三、交易所得額
之計算



個人房地合一稅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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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可減除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交易所得額

前3年交易損失 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所得額

不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課稅所得額 × 稅率 = 應納稅額
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課稅所得額 - 自住房地免稅額]×稅率10%=應納稅額課稅所得額

課稅所得額

應納稅額

應納稅額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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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原則：實際成交價額
未提供或未申報且稽徵機關查無
參酌下列時價資料認定其成交價額：

1.金融機構貸款評定之價格。

2.不動產估價師之估價資料。

3.大型仲介公司買賣資料扣除佣金加成估算之售價。

4.法院拍賣或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等出售公有房地之價格。

5.報章雜誌所載市場價格。

6.其他具參考性之時價資料。

7.時價資料同時有數種者，得以其平均數認定。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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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1 買賣取得：成交價額為準

2 繼承、受遺贈或受贈取得：
繼承、受遺贈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
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3 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或土地重劃領回重劃後土地：
以原取得被徵收土地或重劃前土地之取得成本為準。但徵
收或重劃時已領取補償金部分之成本，應自成本中扣除

4 合建分售、合建分成：土地取得成本

5 自地自建：土地取得成本+房屋建造成本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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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6 合建分屋取得成本：
舊制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屋、參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
土地：不討論(因為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
房屋：房屋之成本應按換入時之價值(即營利事業開立統

一發票所載含稅銷售價格)認定。
新制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屋、參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
分配回土地+房屋 (無找補)=土地取得成本
分配回土地+房屋+給付價金=土地取得成本+給付價金
分配回土地+房屋-收取價金=土地取得成本-收取價金
(收取價金部分為出售土地，應課稅)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27

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7 分割共有物取得房屋、土地：
以原取得共有物之成本為準。但該共有物係因繼承或受贈
取得者，應以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
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認定。

8 其他情形或無法認定成本者：
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
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

9 股份或出資額：採用個別辨認法
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加權平均法計算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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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10 其他取得成本加項：

(1) 購入房屋、土地達可供使用狀態前支付之必要費用(
如契稅、印花稅、代書費、規費、仲介費等) 。

(2) 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完成前，向金融機構借款
之利息。

(3) 個人繼承取得房地時，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房
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者。該
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
計數，且確由該個人實際負擔償還部分，得自房屋及
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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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10 其他取得成本加項：

(4) 取得房屋後，於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
且非二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費。

(5) 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減除之
改良土地已支付之下列費用：
◆改良土地費用。(水溝、駁嵌、堤防等)
◆工程受益費。(道路左右土地)
◆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抵費地)
◆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土地

之公告現值總額。

(6) 受贈取得房地時，受贈人所繳納之契稅、土增稅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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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可減除移轉費用
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費、換約費等，得
列為費用減除。
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易
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部分之稅額外，不得列為費用減除。

【(交易時申報移轉現值—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申報移轉現
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x已納土地增值稅



個人交易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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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土地成交價額(收入)

房屋、土地取得成本 移轉費用 交易所得額

未提示可減除移轉費用之相關憑證
房地合一稅1.0：成交價額5%
房地合一稅2.0：成交價額3%、上限30萬

成交價額(收入) 房地合一稅1.0 房地合一稅2.0

1億元 500萬元 30萬元

1千萬元 50萬元 30萬元

1百萬元 5萬元 5萬元



四、課稅所得額
之計算



個人課稅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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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得額

前3年交易損失 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所得額

1.交易日以後3年內得扣除

2.新(舊)制交易損失不能扣抵舊(新)制交易所得。

3.提供買、賣資金流程。

4.以實際費用認列損失，未提供憑證推計費用(成交
價額5%或3%上限30萬)造成之損失不予認列

5.土地漲價總數額不予計入



個人課稅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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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得額

前3年交易損失 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所得額

房地合一稅1.0：
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房地合一稅2.0：
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
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土地增值稅稅率：40%、30%、20%、10%(自住)
房地合一稅稅率：45%、35%、20%、15%、10%(自住)



個人課稅所得額之計算

房地交易所得4千萬元，持有期間1年內
房地課稅所得0元
(所得4千萬元–漲價數額4千萬元)

高報土地移轉現值為1.5億元、漲價數額4千萬在1倍
以內，土增稅稅率20%，應納800萬元。

利用土增稅減少房地合一所得稅

土地現值1.1億元
取得成本8千萬元
持有期間1年內

出售土地
售價1.2億元

稅捐處
35

甲君

35



個人課稅所得額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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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君

房地合一
公告現值申報

房地合一稅1.0
高報移轉現值

房地合一稅2.0
高報移轉現值

漲價總數額4千萬元
土增稅稅率20%
應納土增稅800萬元

房地所得3,200萬元
漲價總數額0元
房地課稅所得額3,200萬
房地合一稅率45%
應納所得稅1,440萬元

合計稅負2,240萬元



五、稅率(持有期間)



稅率(個人房地合一稅)

38



持有期間之計算

持有期間之計算
原則：取得之日起自至交易之日止
其他情形：

39

個人 情 形

 自地自建、合建分屋所取得之房屋、以自有土地參
與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所取得應分配之房屋，應以
該土地之持有期間為準。

 因繼承、受遺贈取得房地，得將被繼承人、遺贈人
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 取自其配偶贈與之房屋、土地，得將配偶持有期間
合併計算。







持有期間之計算

股份或出資額持有期間之計算
 自股份或出資額取得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
 採先進先出法認定



稅率(特定情形)

43



交易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之房地，適用稅率20%

非自願因素交易房地

44

個人 情 形

 依民法第796條第2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
界建築房屋部分之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者。
(建築房屋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得請求土地所有人，以相當
之價額購買越界之土地。)

 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
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所有權者。

 與他人共有房屋或土地，因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
之1規定未經其同意而交易該共有房屋或土地，致須交
易其應有部分者。

 個人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為躲
避相對人而出售自住房地者。



交易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之房地，適用稅率20%

非自願因素交易房地

45

個人 情 形

 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
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嗣因調職或
非自願離職情事，或符合職業災害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須離開原工作地而出售該房地者。

 個人因本人、配偶、本人或配偶之父母、未成年子女
或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女罹患重大疾病或重大意外事
故遭受傷害，須出售房屋、土地負擔醫藥費者

 個人繼承取得房地、土地時，併同繼承以該房屋、土
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因無足夠
資力償還債務，致出售該房屋、土地者。



六、自住房地
租稅優惠



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47

小換大
出售價<新購價

全額退稅

大換小
出售價>新購價

比例退稅

交易房地後2年內重購自住房地
自住房地：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

，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新購自住房地5年內不得再行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



5年內移作他用追補稅款之例外
(財政部111年6月9日台財稅字第11100584750號令)

• 個人重購自住房屋、土地，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8
第1項或第2項規定退還或扣抵稅額，於重購後5年內，

1.因未成年子女就讀或擬就讀學校訂有應設戶籍於該學區之
入學條件

2.本人或配偶因公務派駐國外

3.原所有權人死亡，致戶籍遷出或未設戶籍於該重購房屋者

倘經查明該房屋實際仍作自住使用，確無出租、供營業或執
行業務使用情事，認屬未改作其他用途，免依同條第3項規
定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額。但經稽徵機關查明有藉法律形式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排或情事者，不適用之。



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49

交易長期自住房地免稅額及優惠稅率

(1)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設
有戶籍、持有並連續居住滿6年

(2)交易前6年無出租、供營業或執
行業務使用

(3)個人與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於
交易前6年內未曾適用

適用
條件

獲利
部分

6年

取得 出售

400萬元以下
免稅

超過400萬元
稅率10%



七、申報、罰則



申報及罰則

個人房地合一稅申報時點

51

境內與非境內個人申報方式相同



申報及罰則

罰則



八、函釋



個人繼承取得房屋、土地時，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
房屋、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者，
應整體衡量其繼承取得房屋、土地之經濟實質，該債務餘
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部分，核屬其
因繼承取得該房屋、土地所生之額外負擔。

嗣個人交易該房屋、土地，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
規定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或依同法第14條之4第1項規
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時，該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
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數，且確由該個人實際負
擔償還部分，得自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有關個人出售繼承取得房地之交易所得課徵所
得稅之相關規定
(財政部109.7.15台財稅字第10904601200號令)



一、原土地所有權人交易其領回土地：

(一)土地取得日以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准廢止徵收日為準。

(二)土地持有期間之計算，以核准廢止徵收日起算至交易
日止之期間，與該土地被徵收前原所有權人取得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日起算至徵收日止之期間，合併計算。

(三)土地取得成本，原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1
條規定繳清應繳納之價額為準。但該土地被徵收前之原始
取得成本高於上開應繳納價額，並提示相關證明文件者，
以原始成本為準。

個人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依土地徵收條例經廢止徵收發
還之土地，該土地之取得日、持有期間及取得成本認定
（財政部111年10月6日台財稅字第11104647190號令)



二、廢止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由其繼承
人依土地徵收條例取得經廢止徵收發還之土地：

繼承人交易該土地之取得日、持有期間及取得成本，
準用前點第1款、第2款及第3款本文規定認定。

個人交易105年1月1日以後依土地徵收條例經廢止徵收發
還之土地，該土地之取得日、持有期間及取得成本認定
（財政部111年10月6日台財稅字第1110464719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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